
- 1 -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《内蒙古自治区湿地名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内政办发〔2018〕85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
业、事业单位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湿地名录管理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8 年 12 月 7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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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湿地名录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湿地保护，规范湿地名录管理工作，根

据《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湿地

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9 号）等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湿地，是指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、

水域和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海域，包括沼泽湿地、湖泊湿地、

河流湿地、滨海湿地等自然湿地，以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

或者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原生地等人工湿地。

第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自治区重要湿地、盟市重要

湿地和一般湿地名录的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国际重要湿地、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管理，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四条 根据湿地生态区位、生态系统功能、生物多样性的

重要程度，全区湿地分为国家重要湿地（含国际重要湿地）、自

治区重要湿地、盟市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，由不同级别湿地名录

予以确定并分级管理。

第五条 自治区、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应当及时开展湿地

名录确定工作，并根据湿地保护需要和湿地资源变化情况及时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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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、调整、更新湿地名录。

自治区、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分

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湿地名录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需要纳入湿地名录管理的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，要

分别进行认定。

第二章 认定标准

第七条 自治区重要湿地认定标准。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

的，均可认定为自治区重要湿地。

（一）面积≥5000 公顷的单块湿地或多块具有水文或生物连

通的湿地复合体。

（二）生态系统具有典型性、代表性、稀有性或独特性的自

然或近自然的湿地或生态系统极度脆弱的湿地。

（三）物种丰富度极高，对维护自治区境内生物多样性具有

重要意义的湿地。

（四）稳定分布有极危、濒危、易危或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

护的野生动植物的湿地。

（五）为野生动物在其生活史的脆弱阶段（繁殖期、育幼期

等）提供栖息的湿地；能在极度干旱等最不利生态条件下为野生

动物提供安全避难场所或水源的湿地。

（六）处于重要河流干流源头区或其他重要水源地，具有重

要生态价值的湿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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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有处于自然或近自然状态的泥炭层分布的泥炭沼泽湿

地。

（八）在全区有显著的历史或文化意义，具有重要宣教、科

研或生态旅游等价值的湿地。

第八条 盟市重要湿地认定标准可参照自治区重要湿地认

定标准。

第九条 凡未列入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应列入自治区一般

湿地名录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十条 自治区重要湿地认定程序。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

府，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或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

提出自治区重要湿地建议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

专家对自治区重要湿地建议进行论证，将通过论证的自治区重要

湿地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，或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

由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公布，列入自治区重要湿地名

录。

第十一条 盟市重要湿地认定程序。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

府或盟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盟市重要湿地建议，盟市

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盟市重要湿地建议进行论

证，将通过论证的盟市重要湿地报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批准

并公布，或经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由盟市林业和草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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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公布，列入盟市重要湿地名录。

第十二条 一般湿地认定程序。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林

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一般湿地建议，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

政府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一般湿地进行确认。由旗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或经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同意，由旗县（市、区）

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公布，列入一般湿地名录。

第十三条 湿地名录在公布前应当公示，公示内容应当包括

湿地面积、范围、土地权属、主管部门、管理单位、责任主体等，

公示期限不得少于 7 个工作日。

第十四条 自治区重要湿地、盟市重要湿地认定应当提交下

列材料：

（一）湿地认定书。内容包括湿地名称、行政区域、地理坐

标、四至范围、面积（总面积、湿地面积）、湿地类型、保护方

式、保护管理机构、责任主体、湿地权属、符合重要湿地和一般

湿地认定标准的条件、湿地资源现状等。

（二）湿地调查评价报告。湿地调查评价报告由报告正文、

评审意见、相关材料和有关图件等组成。

相关材料包括各类专业调查监测成果资料、土地权属材料、

保护管理机构的文件等。

有关图件包括湿地地理位置图、湿地类型分布图、湿地边界

拐点 GPS 点位图或矢量图等。

（三）反映湿地现状、重要资源的照片、影像及其他有关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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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

（四）认定书、调查评价报告、图件的电子文档。

第四章 名录管理

第十五条 名录中湿地的命名。

（一）国家重要湿地（含国际重要湿地）：按国家相关规定

执行。

（二）自治区重要湿地：内蒙古+湿地名+自治区重要湿地。

（三）盟市重要湿地：盟市行政区域名称+湿地名+盟市重要

湿地。

（四）一般湿地：旗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域名称+湿地名+湿

地。

第十六条 湿地名录应当包括名录内湿地的名称、行政区域、

四至范围、面积（总面积、湿地面积）、湿地类型、保护方式、

保护管理机构、责任主体、湿地地理位置图、湿地类型分布图等。

第十七条 湿地名录的调整。

（一）纳入名录管理的湿地，因重要程度和范围变化、面积

增减或主管部门、管理单位等发生变动的，可进行退出名录或名

录内湿地内容调整。

（二）自治区重要湿地、盟市重要湿地、一般湿地名录的调

整程序，分别参照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湿地名录的公布与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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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治区重要湿地名录、盟市重要湿地名录、一般湿地

名录应当在本办法施行后逐年确定，分批公布，适时更新，动态

管理。

（二）湿地名录及名录调整、更新公布后，应当及时通过各

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网站以及相关媒体刊载。

（三）盟市重要湿地名录及名录调整、更新须书面告知自治

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；一般湿地名录及名录调整、更新须

书面告知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和盟市林业和草原行

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九条 旗县（市、区）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重要湿地名

录公布后一年内设置保护界标，界标上注明湿地名称、保护级别、

范围等内容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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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高级

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18 年 12 月 12 日印发


